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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4             证券简称：猛狮科技              公告编号：2016-096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2016年 5月 25日，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与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合作共建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综合应

用产业基地框架协议》，双方就投资建设储能电站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公司计划

四年内在定边县投资建设 500MWh 储能电站、100MW地面光伏电站、100MW风力发

电站、50MW 光热发电站及相关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形成西北地区规模较大的

可再生能源发电及储能应用综合示范中心，总投资额约 56.2 亿元。 

 2、本框架协议尚未生效，待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方案资料完善后，再提

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3、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定边县是“中国新能源产业百强县”，幅员广阔，资源富集，风能、太阳能

等可再生资源优势明显，年平均日照 2743.3 小时，年总太阳辐射量可达

5100-5600焦耳每平方米，属于“太阳能资源富集区”。同时，定边县也是陕北

长城沿线大范围风速区，风能资源面积达 3000 平方公里，年平均风速最大值可

达 4.5—5.5米每秒以上，年有效风力 4114小时以上，属于“太阳能风能资源富

集区”，是陕西省新能源产业第一大县。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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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政府 

乙方：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投资计划及投资额 

（1）初期（2016 年 6 月-2017 年 5 月）：建设 10MWh 锂电池储能示范电站

一座，吸收一部分已建成未能并网的光伏电站及风电场不能并网的电能，投资约

7000万元；建设 50MW光伏发电站，投资约 3.5亿元。 

（2）中期（2017 年 6 月-2019 年 5 月）：建设 500MWh 储能电站、50MW 光

伏发电站、100MW风力发电站、50MW光热发电站，吸纳定边县及周边的弃风、弃

光电能并通过储能电站实现平稳并网，为电网提供备用储能控制服务，投资约

49.5亿元。 

（3）远期（2018 年 6 月-2020 年 5 月）：建设一个以储能主要部件生产、

组装和测试为一体的现代化工厂项目，并建设一座调度中心及监控中心，组成定

边县周边区域能源互联网，形成可再生能源+电池储能应用综合示范中心，与西

北地区及中原地区的电网互联组网，为电网公司在西北地区可再生能源电力调度

提供枢纽，投资约 2.5亿元。 

2、甲方责任和义务 

（1）甲方负责协调、处理项目用地征用事宜，协助乙方进行储能电站项目

布局和选址。 

（2）甲方协助乙方推进项目进度、取得政府部门相关支持、准入等事宜，

积极争取电价补贴和国家政策支持，确保乙方享受国、省、市、县已出台的金融、

土地、财税等优惠政策。 

（3）由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成立项目推进领导小组，积极协调在定边县

的风、光发电企业与乙方合作，积极推进乙方项目建设。 

（4）甲方承诺，储能项目乙方具有优先建设权。 

3、乙方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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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订后，半年内开工建设一期 10MWh 的储能示范工

程项目；一年内开建 50MW光伏电站（项目获得备案后）。 

（2）乙方在获得 100MW 光伏电站及 100MW 风力发电站备案后一年内开始建

设 500MWh储能电站的工程项目及获得备案的风力和光伏电站项目。 

（3）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乙方立即开展产业基地的总体规划建设研究及资

金筹措、公司设立等工作，为项目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4、协议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有同等法律效

力。 

（2）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签章并经乙方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定边县人民政府合作投资建设储能电站项目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有助于增加定边县及周边地区的清洁电力供应，还有助于被限电的风光发电企业

提高上网电量，为电网的稳定运行提供后备保障，为电网削峰填谷提供中间储能

体，既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也符合公司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业务的战略蓝图，符合

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投资时间跨度较长，项目的取得和具体实施进展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

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影响目前尚难以具体测算。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尚未生效，待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相关方案资料完善后，再提请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能否审议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属于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定项目的取得和实施进展均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最终实施情况与框架协议约定内容可能出现较大差异。 

3、本次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且金额较大，投资建设过程的资金



4 

筹措将给公司带来较大的资金压力，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4、本协议涉及周期较长，项目因受原材料采购、人工成本变化等市场因素

影响，成本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波动，上网电价也存在波动的风险，收入存在不

确定性。 

5、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该投资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

的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公司与陕西省定边县人民政府签署的《合作共建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综合

应用产业基地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猛狮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